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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中国药科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学风优良、在

药学界享有盛誉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

学，是我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之一。 

中国药科大学的前身为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四年制），始建

于 1936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高等药学学府。

建校初期，抗战爆发，学校初迁汉口，复迁重庆，精研学术，哺

育英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药学教育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

怀。1952 年，齐鲁大学药学系和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并入我校，

成立华东药学院。1955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56 年更名为南京

药学院。1986 年与筹建中的南京中药学院合并，成立中国药科

大学。1996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百所高校行列。

2000 年 2 月整建制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 

中国药科大学秉承“精业济群”的校训精神，存心以仁，任

事以诚，兴药为民，荣校报国，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铸就了

独特的治校品格，现已发展成为以药学为特色，理、工、经、管、

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现有玄武门、江宁 2 个校区，

占地近 2200 亩。建筑面积 50 余万平方米，其中教学科研行政用

房面积 27.7 万平方米，图书馆面积 3.4 万平方米，学生宿舍面积

19.9 万平方米；运动场地面积 9.8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15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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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册。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荟萃着众多知名的药学专家。在职教

职工 1589 人，其中专任教师 922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

士学位人员占 85%；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27 人，副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 308 人；博士生导师 109 人，硕士生导师 268 人。现

有德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长江学者”6

人、“万人计划”2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培养人选 4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 35 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5 人、享受国

家政府特殊津贴 55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2 人、“全国优秀

教师”1 人、江苏省教学名师 5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

群体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3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3 个、省级教

学团队 3 个。 

学校现有药学、中药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4 个二级学科

博士点；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7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设有药学、

中药学 2 个博士后流动站，可在 23 个专业接收博士后人员。学

校现有药学硕士、中药学硕士、工程硕士（制药工程领域）、应

用统计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 5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学校下辖 12 个院部系。设有 25 个本科专业，5 个专科（高

职）专业。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化学、中药学、生物制药专业

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药学类、中药学类、生物工程类、

工商管理类专业以及制药工程专业被评为“十二五”江苏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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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药学、药物制剂、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制药工程专业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临床药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药事管理、英语、药物制剂技术专业

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 

21 世纪，伴随着生命科学和药学科学的迅猛发展，医药产

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高等药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学校审时度势，集思广益，规划未来发展的宏伟

蓝图——至 2036 年建校 100 周年时，将中国药科大学建成国际

知名的，以药学为特色，理、工、经、管、文、法等学科协调发

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学校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15950 人，其中本专科生 11835 人，

研究生 3791 人，留学生 324 人。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学校部门决算反映中国药科大学本级、中国药科大学后

勤集团服务总公司。 

二、2016 年部门决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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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栏次 1 栏次 2 

一、财政拨款收入 68,296.52  一、一般公共服务 24.72  

  其中：政府性基金   二、教育 97,984.09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三、科学技术 700.00  

三、事业收入 32,270.67  四、住房保障支出 3,285.00  

四、经营收入 0.00  五、节能环保支出 0.00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其他支出   

六、其他收入 10,339.50      

     其中：捐赠收入 303.13      

        

        

本年收入合计 110,906.70  本年支出合计 101,993.81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6,987.29  

    上年结转和结余 40,202.32      年末结转和结余 42,127.91  

        

        

合计 151,109.01  合计 15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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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 

单位： 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

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类款项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110,906.70 68,296.52  32,270.67 16,460.00   10,339.5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4.72   0.00     24.72 

20110 人力资源事务 24.72   0.00     24.72 

2011004   政府特殊津贴 24.72   0.00     24.72 

205 教育支出 106,896.97 64,901.44  31,680.75 15,870.08   10,314.78 

20502 普通教育 105,762.22 63,771.19  31,680.75     10,310.28 

2050205   高等教育 105,762.22 63,771.19  31,680.75     10,310.28 

20506 留学教育 1,082.00 1,082.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082.00 1,082.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2.00 2.00        

2050801   教师进修 2.00 2.0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50.75 46.25       4.5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50.75 46.25       4.5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700.00        

20602 基础研究 700.00 700.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700.00 7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85.00 2,695.08  589.92 589.9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85.00 2,695.08  589.92 589.9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935.87 1,501.00  434.87 434.87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9.13 1,194.08  155.05 155.05    

  合计 110,906.70 68,296.52  32,270.67 16,460.00   10,3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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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 

单位： 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类款项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101,993.81 68,881.19 33,112.63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4.72  24.72    

20110 人力资源事务 24.72  24.72    

2011004   政府特殊津贴 24.72  24.72    

205 教育支出 97,984.09 65,596.19 32,387.91    

20502 普通教育 96,865.42 65,591.69 31,273.73    

2050205   高等教育 96,865.42 65,591.69 31,273.73    

20506 留学教育 1,082.00  1,082.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082.00  1,082.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0.37  0.37    

2050801   教师进修 0.37  0.37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36.30 4.50 31.8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36.30 4.50 31.8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700.00    

20602 基础研究 700.00  700.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700.00  7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85.00 3,285.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85.00 3,285.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935.87 1,935.87     

2210203   购房补贴 1,349.13 1,349.13     

  合计 101,993.81 68,881.19 33,1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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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 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其中：基本建设资金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68,284.62 50,391.89 17,892.73 2,663.00 

205 教育支出 64,889.54 47,696.81 17,192.73 2,663.00 

20502 普通教育 63,775.37 47,696.81 16,078.56 2,663.00 

2050205   高等教育 63,775.37 47,696.81 16,078.56 2,663.00 

20506 留学教育 1,082.00  1,082.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082.00  1,082.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0.37  0.37   

2050801   教师进修 0.37  0.37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31.80  31.8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31.80  31.8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700.00   

20602 基础研究 700.00  700.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700.00  7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695.08 2,695.0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695.08 2,695.0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501.00 1,501.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194.08 1,194.08   

  合计 68,284.62 50,391.89 17,892.73 2,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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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算报表说明 

（一）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说明 

学校 2016 年收入总计 110906.70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667.20 万元，增长 1.53%。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4193.91 万元； 

事业收入减少 2632.88 万元； 

其他收入增加 225.31 万元； 

经营收入减少 119.14 万元； 

学校 2016 年支出总计 101993.81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1162.58 万元，增长 12.29%。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 2.48 万元； 

教育支出增加 10898.53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566.53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减少 300 万元。 

（二）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16 年收入总计 110906.70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68296.52 万元，占总收入的 61.58%； 

事业收入 32270.67 万元，占总收入的 29.10%； 

其他收入 10339.50 万元，占总收入的 9.32%。 

 （三）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16 年各项支出总计 101993.81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68881.19 万元，占总支出的 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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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 33112.63 万元，占总支出的 32.47%； 

按照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4.72 万元，占总支出的 0.02%； 

教育支出 97984.09 万元，占总支出的 96.07%； 

科学技术支出 700 万元，占总支出的 0.69%； 

住房保障支出 3285.00 万元，占总支出的 3.22% 。 

（四）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为 68284.62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50391.89 万元，占总支出的 73.80%；项目支出 17892.73 万元，

占总支出的 26.20%。2016 年财政拨款总支出具体包括： 

1.高等教育（2050205），2016 年支出决算数为 63775.37 万元，

比 2015 年决算数增长 2209.57 万元，增长 3.59%。主要原因是中央

高校管理改革绩效拨款以及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

色发展引导专资金拨款增加。 

2.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2016 年决算数为 1082 万元，比

2015 年决算数增加 145.96 万元，增长 15.59%。主要原因是留学生

人数增加拨款增加。 

3.教师进修（2050801），2016 年决算数为 0.37 万元，比 2015

年决算数减少 1.63 万元。 

4．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2016 年决算数为 31.8 万元，

比 2015 年决算数增加 21.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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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16 年决算数为 700

万元，与 2015 年决算数持平。 

6.住房公积金（2210201），2016 年决算数为 1501 万元，比

2015 年决算数增加 334 万元，增长 28.62%。主要原因是教职工人

数增加。 

7.购房补贴（2210203），2016 年决算数为 1194.08 万元，比

2015 年决算数增长 184.08 万元，增长 18.23%。主要原因是新职工

人数增加。 

四、名词解释 

（一）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决算收支表中的“科目名称”和“科目编码”是指在政府收支分类体

系中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划分的各项内容，是综合反映政府职能活动的

分类，其中： 

1.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50102）：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2.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的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

支出； 

3.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支出； 

4.教师进修（2050801 ）：反映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 

5.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反映除教育事务管理、普通教育

等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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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构运行（2060201）：反映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无法取得实

用价值的应用基础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7.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反映国家（重点）实验

室、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8.专项基础科研（2060206）：反映用于专项基础科研方面的支

出； 

9.其他基础研究支出（2060299）：反映其他用于基础研究工作

的支出； 

10.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69999）：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除

科学技术奖励、核事故应急指挥、对已转制为企业的各类科研机构补

助支出以外的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11.能源节约利用（2111001）：反映用于能源节约利用方面的支

出； 

12.住房公积金（2210201）：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

纳的住房公积金； 

13.购房补贴（2210203）：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

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

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二）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高等学校当年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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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拨款。包括财政教育拨款、财政科研拨款和财政其他拨款。 

2.上级补助收入：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3.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

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教育事业收入主要包括普通

高中学费，普通高中住宿费，高等学校学费，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

学校委托培养费，短训班培训费和考试考务费；科研事业收入主要包

括除教育部财政科研拨款以外的中央和地方科研经费拨款，以及通过

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

的收入。 

4.经营收入：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附属单位缴款：指高等学校附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

入。 

6.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

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租金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现金盘盈

收入和存货盘盈收入等。 

（三）支出科目 

1.基本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学科研和

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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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指高等学校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规定上

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4.经营支出：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

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5.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指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之外的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